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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強化長期照顧機構公共安全推動相關事宜一案，復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7年5月24日高市社老福字第10702724000號函。

二、查經濟部能源局訂定之「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管

理規則」第3條規定：「本規則所稱用電場所，指低壓（

六百伏特以下）受電且契約容量達五十瓩以上，裝有電力

設備之工廠、礦場或供公眾使用之建築物，及高壓（超過

六百伏特至二萬二千八百伏特）與特高壓（超過二萬二千

八百伏特）受電，裝有電力設備之場所。……。」

三、旨揭長期照顧機構，若符合「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

員管理規則」第3條規定，即必須聘任並向本局申請用電

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登記，本局依規定核發用電場所專

任電氣技術人員執照，聘僱之用電場所電氣技術人員依上

開規則規定，須定期檢驗機構內部用電設備並留存紀錄。

四、若旨揭長期照顧機構，不屬經濟部能源局訂定依法需強制

設置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之場所，建請貴局協助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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知轄內長期照顧機構參考「用電場所及專任電氣技術人員

管理規則」方式，聘僱合格之用電場所專任電氣技術人員

，以維用電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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